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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航同时介绍说，之所以选择起诉

胡连友、魏爱国，是因为两人反复在网

上发布不实指责，导致网上的浏览人数

已达数万余人，给他和东安县公安局的

声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郑航表示，他与民警对两人曾多次

劝告，但始终没有效果，实在忍无可忍

才选择走上法庭。其称，为了这次起

诉，他准备了不少材料，包括东安县公

证处对胡、魏二人在互联网上，诽谤他

和卿良杯、陈毅强的有关帖子做的公

证，以及相关的证人证言。但因“当事

人始终不到庭，案子从去年一直拖到今

年”。

胡连友说，此前之所以未到庭，一

是常在外地就医，无法抽身；二是他很

担心回去后的人身安全。

胡连友和魏爱国同时坚称，他们发

的帖子“完全属实”，愿为此负责，郑航

指责其捏造“毫无道理”。

而在两份刑事自诉状中，郑航与陈

毅强、卿良杯的诉讼请求均为两点：一、

依法追究胡连友和魏爱国的刑事责任；

二、胡连友和魏爱国公开赔礼道歉、澄

清事实，消除其在互联网上言行造成的

恶劣影响。

公安局长、政委起诉访民诽谤
称无法忍受其“网上持续发帖，控诉自己涉黑”

因无法忍受访民胡连友、魏爱国在网上持续发帖，控诉自己存在涉黑、暴力执法等违法行为，湖南东安县公安局长郑航连同该局

政委陈毅强、下辖派出所民警卿良杯，分别向当地法院起诉上述2人诽谤，要求他们道歉。胡连友和魏爱国坚称他们的言论属实。16

日，该案开庭审理。 据《南方日报》

2000 年 4 月，东安县新圩

江镇沙子铺村九组村民胡连

友，被东安县公安局以涉嫌贩

毒为由刑拘，并处以4000元罚

金。警方后因证据不足将其释

放，退回罚金并赔偿1万元。警

方原以为就此便可息事宁人，

但胡连友继续通过多种渠道，

控诉民警在刑拘期间对其实施

殴打，并索取更高额度的赔

偿。为此，胡连友十余年来与

当地有关部门，展开了上访与

截访拉锯战。

魏爱国与胡连友的遭遇类

似，他在2007年与邻居发生纠

纷后，被当地警方火速刑拘。

伤者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后，

魏爱国又被解除刑拘。他事后

控诉被刑拘期间，自己所开的

养殖场内鸡只大量死亡，因此

也向警方索取赔偿。在多方维

权，要求仍得不到满足后，魏爱

国也走上上访路，其间与胡连

友结识。

从 2010 年 9 月开始，胡连

友经人指点开始上网发帖，

希望自身遭遇能得到更多人

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他先

后在新柒零叁网和红网，发

布“郑航深入拘留所造成受

害人生命加危严重恶果”等

帖子。而从 2011 年 4 月开始，

魏爱国也先后在百度、中华

论坛发表“东安黑恶势力猖

獗，谁来此地打黑除恶”等帖

子。

胡连友和魏爱国均称，个

人诉求得不到满足，都是因为

郑航等人从中作梗，因此“要上

网公布真相”。

这些网帖发出后，在引发

网友关注的同时，也被东安县

公安局民警监控到。

胡连友向记者出示的公安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他与魏

爱国曾在2011年 7月 7日被东

安县公安局拘留10天，理由是

“两人在国内多家网站发布诽

谤郑航、陈毅强两人名誉的帖

子”。决定书显示，处罚的依据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

也就是在被拘留的这一

天，东安县公安局局长郑航将

两份刑事自诉状，递交至东安

县人民法院。

其中一份，是郑航与东安

县公安局下辖端桥铺派出所民

警卿良杯，联合起诉胡连友诽

谤，认为胡连友发布的相关网

帖有五点诽谤事实，包括声称

其“涉黑保黑、腐败堕落、吃喝

嫖赌等”、“无任何法律依据拘

禁胡连友”、“安排凶手要打死

胡连友”，以及“卿良杯等民警

用残忍手段毒打胡良友四小

时”等。

另外一份是郑航与东安县

公安局政委陈毅强，联合起诉魏

爱国诽谤。与上一刑事自诉状

类似，郑航也列举了魏爱国发的

相关网帖，认为存在以下诽谤事

实，包括“郑航与陈毅强明知东

安存在众多赌场，却充当保护

伞”、“郑航与陈毅强明知东安

县公安局部分民警吸毒、贩毒，

却不依法予以严惩”等。

郑航在两份自诉书中认

为，“上述事实都是胡、魏捏造

出来的，是无中生有的诽谤”。

两人曾因发帖被拘 理由是：诽谤公安局长政委

缘起多年前旧案 两访民上访无果上网发帖

局长起诉求道歉
称实在是忍无可忍


